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績優導師遴選實施要點 
100 年 10 月 21 日 管理學院 100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8 年 3 月 12 日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 

 

一、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導師積極參與導師輔導工作，以落實本校導師制度，依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校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國

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績優導師遴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遴選資格： 

(一)評選前一學年度有擔任導師，且為連續二學年擔任導師者，符合被推薦資格。 

(二)榮獲績優導師者，不得連選連任。 

三、遴選評量之項目： 

（一）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有具體成效。 

（二）主動發現學生困難或問題，積極提供協助有具體事實者。 

（三）協助處理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有具體事實。 

（四）指導並積極參與學生各項班級活動與學生互動良好者。 

（五）積極參加導師相關工作會議、輔導知能研習與輔導座談。 

（六）其他對學生事務工作有創新措施或具體輔導事蹟。 

四、遴選程序： 

(一)本院各系所、學位學程得於每學年開學第三週前遴選上學年度優良導師乙名或導師自

我推薦並將績優導師推薦表及佐證資料送本院。 

(二)本院於每學年開學第六週前，經院務會議(即遴選會議)通過，將績優導師推薦名單

(含申請表及佐證資料)送至學生事務處。如無適當人選得以從缺。 

五、推薦名額及獎勵方式：悉依本校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點辦理。 

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權責單位為管理學院，於 108 年 3 月 12 日管理學院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由 108

年 3 月 21 日校長核准，108年 3 月 22 日公告。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管理學院績優導師遴選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 
一、修訂系所、學位學程遴選程序及院務會議即為院遴選會議(第四點)。 
二、述明推薦名額及獎勵方式悉依本校遴選要點辦理(第五點)。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為鼓勵導師積極參與導

師輔導工作，以落實本校導

師制度，依「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校要點)第

四點規定訂定「國立臺中教

育大學管理學院績優導師

遴選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一、本要點依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績優導師遴薦實施要點第

四條規定訂定之。 

一、將原第二點立法意

旨移至本點。 

二、文字修正。 

二、遴選資格： 

(一)評選前一學年度

有擔任導師，且為連

續二學年擔任導師

者，符合被推薦資

格。 

(二)榮獲績優導師

者，不得連選連任。 

 

 

二、本要點旨在鼓勵導師積極

參與導師輔導工作，以落實本

校導師制度。凡評選前一學年

度有擔任導師，且為連續二學年

擔任導師者，經系(學位學程)推

薦，得列為候選人；榮獲績優導

師者，不得連選連任。 

一、本點立法意旨移至

第一點。 

二、遴選資格採條列式

說明。 

四、遴選程序： 

（一）本院各系所、學位學程

得於每學年開學第三週

前遴選上學年度優良導

師乙名或導師自我推薦

並將績優導師推薦表及

佐證資料送本院。 

（二）本院於每學年開學第六

週前，經院務會議(即

遴選會議)通過，將績

優導師推薦名單(含申

請表及佐證資料)送至

學生事務處。如無適當

人選得以從缺。 

四、 遴選程序： 

（一）初審：符合資格之導師，

得於每學年度各系、學位

學程規定時限內，送交績

優導師申請表及相關佐證

資料予所屬單位參與遴

選；各系、學位學程得於

每學年開學第三週前遴選

上學年度優良導師乙名並

將績優導師申請表送請本

院。 

（二）複審：本院於每學年開學

第六週前召開院務會議，

一、 依據校績優導師遴

薦實施要點第四點

辦理。 

二、 修訂系所、學位學

程遴選程序。 

三、  修訂院務會議即為

院遴選會議以簡化

作業程序。 

四、 文字修正。 



 

 

並提出績優導師推薦名單

至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

務處召開「績優導師評選

委員會議」複審，陳請校

長核定，如無適當人選得

以從缺。 

 

五、推薦名額及獎勵方

式：悉依本校績優導師遴

薦實施要點辦理。 

五、 推薦名額：推薦名額依

班級數訂之；每二十班

得推薦一名，並以兩倍

名額推薦人選。但不足

二十班，得推薦一名。 

 

述明推薦名額及獎勵方

式悉依本校遴選要點辦

理。 

 
六、 獎勵方式：榮獲績優導

師者，每位頒發獎牌乙

座及獎金一萬元，由學

校公開表揚；累積三次

者，另頒發特優導師獎

牌乙座，日後不再列入

遴選範圍。 

 

本點併入第五點。 

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

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七、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調整點次。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八、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調整點次。 

 


